
江工信工业互联网函〔2025〕44 号

江门市工业和信息化局关于征集江门市国家级

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城市试点企业的通知

各县（市、区）工业和信息化主管部门，各有关企业：

为加快推进江门市国家级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城市试点建

设，根据《财政部办公厅 工业和信息化部办公厅关于做好 2025

年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城市试点工作的通知》（财办建〔2025〕20

号）、《江门市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城市试点行动方案（2025-2027

年）》（江数转〔2025〕1 号）等有关要求，现征集有意愿参与我市

国家级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城市试点数字化改造的企业。有关事

项通知如下：

一、征集范围

本次征集面向江门市五金制品及零配件（包括金属制品业、

摩托车、家电、电子信息、有色金属压延加工等产业及关联配套

产业）、绿色环保消费品加工制造（包括食品、纸制品、纺织、新

材料等产业及关联配套产业）两大试点细分行业（见附件 1）中，

具有数字化改造需求的中小企业。

二、征集条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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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一）申报企业应为江门市内依法设立、能独立承担民事责

任的制造业企业，符合国家统计局《统计上大中小微型企业划分

办法（2017）》（国统字〔2017〕213 号）规定的中小企业标准。

（二）申报企业诚信经营，依法纳税，未被纳入失信惩戒主

体名单、经营异常名录或其他失信主体名单，近三年在专项审计、

绩效评价、监督检查等方面未出现严重违法违规情况。

（三）申报企业拟实施的数字化项目应在江门市范围内，项

目应在 2025 年 9 月 7 日至 2027 年 9 月 6 日之间启动、实施、完

成，且合同签订时间、发票开具时间、付款凭证时间均应在此时

间段内。

（四）申报企业应配合江门市工业和信息化局等单位对项目

开展调研考察、监督检查、评估验收和相关业务指导。

三、征集流程

（一） 企业申报。登录“江门市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城市试

点服务平台”（网址：https://jm.gdmdtp.com/，简称平台）完成用

户注册，在线填报信息并上传相关佐证材料。平台填报信息应做

到数据准确、资料齐全、图像清晰。

（二）县（市、区）初审。各县（市、区）工业和信息化主

管部门对辖区内企业提交的申报资料进行初审，通过平台提交审

核意见并同步报送推荐函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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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三）市工业和信息化局复审。市工业和信息化局对各县（市、

区）工业和信息化主管部门审核通过的企业进行复审，综合评定

后，形成试点企业名单。

（四）公示与发布。通过复审的试点企业名单，将在江门市

工业和信息化局网站进行公示、发布。

四、支持政策

根据《江门市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城市试点专项资金实施细

则》（江工信工业互联网〔2025〕3 号），对完成数字化改造并通过

验收、且达到国家规定二级及以上数字化水平的中小企业，将根

据第三方评定的数字化等级进行普惠性的分级奖补。此外，对入

选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样板建设项目、“链式”中小企业数字化转

型支持项目等给予奖励。

五、有关要求

（一）试点企业征集工作常态化进行，意向企业可随时通过

平台申报。各县（市、区）工业和信息化主管部门于每月 5 日前

完成上月度企业申报的审核工作，并同步向市工业和信息化局提

交推荐函。

（二）各县（市、区）工业和信息化主管部门要加大政策宣

贯力度，动员辖区内符合条件的企业积极申报。

（三）意向企业需对材料的真实性、有效性、完整性和合法

性负责。若存在弄虚作假行为，取消后续申报资格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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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：1.江门市国家级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城市试点细分行

业产业链全景图谱（v1.0）

2.江门市国家级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城市试点企业数

字化改造项目实施流程（试行）

3.江门市国家级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城市试点企业申

报表（平台填报）

4.江门市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城市试点服务平台试点

企业征集操作手册 V1.1

5.江门市国家级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城市试点工作

通讯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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